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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控人等拟巨额减持 利好前股票大幅放量

天龙集团高送转谜局
天龙集团（300063）与永和智控

率先打响了今年A股高送转预告的
“第一枪”。然而，在天龙集团实控人
提议高送转之前， 实控人及其一致
行动人曾披露过一份巨额减持计
划，这让公司的高送转有些“目的不
纯”。而在披露高送转之前 ，天龙集
团股票出现明显异动， 也被投资者
质疑存在消息提前泄密的情况。

前脚抛减持计划后脚放利好
11月17日晚间， 天龙集团公布

了一份2016年度高送转利润分配预
案预披露公告。公告显示，公司2016
年度的利润分配预案为： 每10股转
增15股，同时每10股派息0.5元。

然而， 公司的高送转预案一经
披露，引来的更多是质疑的声音，因
为在未来6个月内，包括公司实际控
制人在内的诸多重要股东均存在减
持计划。公告显示，2016年11月18日
至2017年5月18日期间，天龙集团实
控人冯毅及其一致行动人冯华 、冯
军共拟减持不超过2860万股 ；2016
年11月25日至2017年5月18日期间，
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程宇拟减持不
超过约1829.4万股；2016年11月18日
至2017年5月18日期间，董事陈铁平
拟减持不超过23万股。

实际上， 本次的高送转利润分
配方案提议人是天龙集团的控股股

东及实际控制人冯毅。 而在11月11
日，冯毅及其一致行动人冯华、冯军
就曾披露过上述巨额减持计划 ，三
人合计减持比例不超过公司总股本
的9.84%。

公告前股票大幅放量遭质疑
由于在利好消息公布之前天龙

集团股票有明显异动的情形， 因而
有市场投资者质疑天龙集团高送转
的利好消息或提前泄密。

受高送转利润分配预案的利好
消息刺激， 天龙集团在11月18日股
价“一”字涨停。11月14日-17日，天
龙集团在二级市场的走势颇为异
常。在同期的4个交易日里 ，创业板
指期间涨幅为0.74%，而天龙集团却
连续4个交易日上涨 ，4个交易日内
累计上涨了14.05%， 明显强于创业
板指的走势。

更为重要的是，在上述4个交易
日里， 天龙集团股票出现明显的放
量情形。据统计，11月14日-17日，天
龙集团共计成交约58.9万手，成交金
额约 18.8亿元 ， 期间换手率高达
45.73%。“利好消息公布前股票出现
大幅放量情形， 说明有资金运作迹
象， 存在利好消息被提前泄露的可
能。”北京一位私募人士如是说。

北京商报记者曾在上周五向天
龙集团发送邮件进行采访， 但截至

记者发稿，对方未予以回复。

投资者需防范炒作风险
即便携带高送转利好天龙集团

股价存在继续大涨的可能， 但在著
名经济学家宋清辉看来， 投资者在
炒作高送转概念股时仍需防范相关
投资风险。“高送转一般是公司为了
表明盈利能力强或者成长空间可
期， 但是却被很多上市公司利用高
送转人为制造利好。 对于投资者来
说， 需小心一些超级的高送转背后
的其他目的， 例如可能为大股东减
持铺路等。”宋清辉称。

据上述私募人士介绍， 高送转
概念股的炒作通常分为两个阶段 。
刚披露预案时， 股价会遭遇短期爆
炒。而后，高送转概念股的市场表现
则会出现分化， 而分化的根本在于
公司今后业绩的表现， 如果业绩持
续增长性很强， 则股价有进一步上
涨的空间， 若公司在高送转后很快
出现业绩变脸的情形， 则股价将可
能一蹶不振。“所以高送转概念股的
炒作有很多陷阱， 投资者应该区别
对待，不可盲目追高、跟风炒作。”该
私募人士称。

宋清辉同时表示， 如果一定要
参与高送转概念股炒作的话， 建议
投资者要把握准确市场节奏， 谨防
追高被套。 北京商报记者 董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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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大证券副总裁王卫民辞任
光大证券11月15日发布公告称， 公司董事会收到

公司副总裁王卫民的书面辞职报告， 王卫民因工作原
因辞去公司副总裁职务。根据《公司章程》和相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 上述辞职事项自辞职报告送达董事会之
日起生效。

华泰证券140亿元公司债发行获批
华泰证券11月17日发布公告称， 公司于2016年11

月16日收到中国证监会 《关于核准华泰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批复》，核准公
司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面值总额不超过140亿元的
公司债券。华泰证券表示，此次公司债券采用分期发行
方式， 首期发行自中国证监会核准发行之日起12个月
内完成；其余各期债券发行，自中国证监会核准发行之
日起24个月内完成。 该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起24个月
内有效。 北京商报记者 董亮 实习记者 刘凤茹

纽交所苏鹏：
中概股以充分披露应对挑战

中概股在海外上市面临包括监管、 文化等在内的
诸多挑战。“应对挑战， 通常最正确的建议是按照美国
证监会的法律去运营管理公司，即要充分披露。”纽约
证券交易所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苏鹏在由人民网与美
美证券共同举办的“2016中概股复兴论坛”上如是说，
“只要能把自己的事情做好，美国投资者一定会用一个
公正、平等的眼光去审视他看到的公司”。

苏鹏认为在公司运营过程中，对公司所有的细节，
无论好坏，都须要公正地向投资者披露，让投资者能像
公司内部人一样， 详细、 透明地了解公司实际运营情
况。这是美国证监会的核心要求，是基于披露的一种审
核制度。 北京商报记者 董亮 实习记者 刘凤茹


